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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于1949年12月解放，是全国比较晚解放

的地区。刚刚解放的广西，面临着接管旧政权、建

立人民政权，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建立社会新秩

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等繁重任务。解放前的广西，

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新桂系苦心经营几十

年，其统治根基深厚。广西虽然有抗战时期“模范

省”的称号，但总体而言特别是到解放战争时期，

广西的基本状况是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经济落

后、人民生活困苦，工农业生产水平很低，是全国

最贫穷落后的省份之一。各方面落后加上战乱频

仍，导致广西解放初期社会游民众多，这给新生的

人民政权埋下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一、广西解放初期的游民状况及其问题

解放前，广西只有一个省辖市，即桂林市，而

且桂林 1936 年至 1949 年是广西的省府所在地，

1949年省会迁至南宁。解放后，广西的省辖市扩

充到四个，即南宁、桂林、柳州和梧州。这四个城

市当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只有卷烟、水电、火

柴、骨粉、电池、水电等一些规模极小的工厂和一

些只能加工修理的手工作坊。1949年四个城市城

区面积加起来才14.3万平方公里，人口45.1万［1］。

由于刚刚经历过战火，四个城市刚解放时的基本情

况都差不多：工厂开工不足生产萎缩、人民生活苦

不堪言、社会混乱亟需整治。

（一）游民数量众多，遍布街头

广西解放初期素有“五多”之说，即枪多、匪

多、在乡军人多、特务多、失业游民多。广西解放

初期，各主要城市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散兵游勇、

难民、乞丐充斥街头，流氓、娼妓异常猖獗，社会

秩序相当紊乱。针对这种情况，南宁、桂林、柳

州、梧州、北海市先后成立收容所，专门负责收容

遣送工作。1949年12月至1953年，全省5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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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容遣送散兵游勇、难民、游民7.9万余人［2］146。

其中柳州的游民数量较多，仅仅 1950 年 2 至 10

月，由市民政部门遣送的国民党散兵就达31409

人。1950年春，由公安局出面查封柳州市妓馆，

当时尚有妓女100多人［3］11。南宁市共接收俘虏的国

民党官兵及家属4万多人［4］28。解放前，南宁公开的

妓院设在船上，称为花艇，几十只船连扣在一起，

一排排摆放在邕江北岸河边，俗称“五桥”。解放

时南宁登记在册的公娼有254名［5］17。梧州市妓院集

中的区域与南宁有点类似，1826年一场大火将梧

州水西坊的勾栏（妓院）全部烧毁，此后妓院移至

抚河东岸石巷码头至铁柱码头一带（今桂江一桥底

至原浮桥头）河边，至梧州解放前夕，梧州水上区

的疍家 （船家） 妇女有 6000 多人，娼妓约 1000

人。梧州解放时，慑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崇高威望与

强大声势，梧州市内娼妓人数由1000余人锐减至

230人左右［4］404-407。除了娼妓，梧州市当时遣送的

散兵游勇2.07万人，难民266人。桂林市共处理残

留在本市的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26488人，遣返逃

来桂林的难民2938人［4］28。桂林市解放初期，市公

安局对妓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了限制。首先

对娼妓情况进行调查，把娼妓作为特种营业户严加

管理，并禁止卖淫；然后多次对娼妓进行阶级和诉

苦教育，促使她们向鸨母开展反压迫斗争，摆脱鸨

母控制，逐步自己选择正当职业或从良嫁人。据

1950年6月统计，全市尚有公娼和私娼114名，分

布在八桂区41人、培义区37人、东江区20人、凤

北区16人［6］。

（二）游民引发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

游民问题是社会顽疾，自其出现以来从未根绝

过。按照1950年8月《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

分的决定》的规定，游民是指“失去职业和土地，

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习

惯上叫做流氓）”。并在后面的说明中对“依靠不

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进行了解释：“所谓依

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是指从事偷盗、抢

劫、欺骗、乞食、赌博或卖淫等项不正当收入为生

而言。”［7］

当时对游民的认知是：游民不事劳动或者以不

正当手段为生，危害社会秩序、但又不够判刑条件

的人。［8］游民无业或以不正当职业为生，具体可以

分为如下几类：1. 流氓、赌棍和以偷、骗、乞食、

卖淫等为生的分子；2. 不事劳动并造谣生事的伪

军、政、警、宪人员和流散在城市、不事劳动、造

谣生事的地主阶级分子；3. 由于行为恶劣被机关、

部队、团体、企业、学校、厂矿开除情况出来，而

不事劳动、生活困难、到处流浪的人员；4. 刑事罪

犯和五种反革命分子刑满或劳改期满被释放出来而

不事劳动生活困难、到处流浪的分子；5. 其他因为

有不良行为、经当地党政领导决定必须当作游民加

以改造的个别分子。对于偶有不良行为的人，过去

虽有游民习气，但现在已改正，仅有一般思想作风

问题的人，一般失业人员和城市贫民，盲目流入城

市的农民和逃荒的灾民、贫民等，不应该当作游民

看待［8］。

游民不事生产，不仅消耗着有限的社会资源，

其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习气也侵蚀着整个社会风

气。同时，游民游荡于大街小巷，整天不事生产和

劳作，也影响了市容市貌，还经常惹是生非、影响

社会治安。南宁解放前，赌博、吹鸦片烟、嫖妓三

风极盛，反动当局为敛财，允许公开设馆经营。解

放后，南宁市临时治安委员会1949年12月18日发

布的《布告》称：查近来有不少散兵游勇及各界人

民，在本市各处开赌聚赌，不特（仅）有害市容，

且对于治安之维持亦有莫大之妨碍［5］82。国民党当

局由于战败，留下许多散兵游勇，这些人中有的兵

痞习气严重、经常滋扰事端；有的携带枪支、危害

甚巨。广西临解放时，光是散落于民间的枪支即达

60万枝（其中15万枝是白崇禧退出广西前夕有计

划地留下来的），平均每县有2000支［9］。更有甚

者，一些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他们因政治上不

得志，或生活上不如意而结伙为匪，仗着手中有

枪，专门打家劫舍，作恶多端，危害人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和人民政权的稳定。

另外，小偷、扒手已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

重要因素。南宁市解放之际，盗窃案特别多，盗窃

犯主要是惯偷、流氓、国民党遗留的散兵游勇、输

得精光的赌徒、抽光家产的烟鬼，也有少数的衣食

无着、为生计所迫的贫民参与。据统计：1950年

共破获盗窃案902起，抓获小偷、扒手1218名；

1951年1月至3月，抓获155名。南宁市人民法院

1950年受理的盗窃案件达180件，占全部刑事案的

85%。盗窃不仅严重威胁公私财产的安全，还对当

时政权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1950年6月，南宁市

曾发生过小偷大量偷割电线的案件，总共被偷割电

线3675斤，多次造成通讯严重中断［5］458-459。当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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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解放不久，敌特分子比较猖獗、敌情复杂且比较

严重，需要快速果断作出决策和部署，通讯受阻，

后果不堪设想。

二、广西解放初期对游民的改造

解放后，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批散兵游

勇、灾民、难民、游民，人民政权不是放任不管或

者是采取权宜之计，而是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终生生

计问题。

（一）收容遣送

解放初期，我国各地开始实施以救济为目的的

收容遣送制度，当时针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

社会无业游民等人群，政府首先将他们集中收容起

来。由于新生人民政权对旧有的军政人员采取“包

过来”的政策，此项费用开支甚大，而且工作岗位

有限，因此，人民政权将大部分的游民采取遣回原

籍的方式。首先，集中收容。发布公告稳定人心，

南宁市在1949年12月7日发布的《紧急时期对散

兵游勇的处理办法》称：查南宁已宣告解放，社会

秩序尚未稳定，还有匪军流散官兵和武器物质，分

散在市内各地，兹规定自布告日起，至本月12日

止，所有流散官兵要自动交出武器物质，并前来本

会设立的“蒋白匪军流散官兵收容所”登记［5］80。

桂林市军管会为解决散兵游勇这一突出问题，专门

成立了流散军人收容处。桂林市警备司令部也于

12月 12日发出布告，指出：凡属蒋白匪流散官

兵，限于22日以前自动到流散军人收容处报到登

记，并交出私存武器以及军用物资器材等，听候处

理。过期不登记者，即以非法军人论处［10］。其次，

遣回原籍。登记后，在原籍尚有房屋、田地和亲属

的，发给遣送费让其自行回家。南宁、桂林、柳

州、梧州、北海市先后成立收容所，专门负责收容

遣送工作。梧州市 1950 年，市公安局设立遣散

站，主要负责收容遣散国民党军队战败后留在梧州

的数千散兵。民政科开办游民习艺所，收容游民、

乞丐、小偷、扒手，5月底解散。同年7月，市人

民政府成立由民政科管理的政府接待站，负责收容

难民。1950年，梧州市全年遣送散兵游勇2.07万

人，难民266人。发放遣送大米1.59万公斤，现金

586.4 元［11］2890。 1949 年 12 月 12 日 发 出 布 告 至

1950 年3月底，桂林警备司令部和市人民政府共

处理了流落本市及过往散兵游勇达26488人，其中

遣送回籍者26108人，自愿参军者361人，送去学

习的19人［12］。1950年3月1日，柳州市人民政府接

管柳江县救济院，接收难民乞丐54人，并改名为

柳州市救济院。同年在柳邕路设分院，院址即今石

油站，专门收容救济游民。1949年 12月中旬至

1950年10月，遣送难民6117人。1950年2月至10

月，遣送国民党散兵31409人。1951年 1月至10

月，遣送难民、国民党散兵和游民共1713人，1952

年遣送3204人，1953年遣送1003人［3］158。1950年6

月21日，南宁市公安局、市政府民政科、市妇联

在邕江河边“五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取缔娼

妓，查封妓院。当时共查封妓院174户，对有罪恶

行径、民愤较大的8名龟公鸨婆，由法院判处徒

刑，其余妓院老板交给群众管制或罚款。254名

娼妓中，取缔妓院重获自由时立即从良的60人，

经教育后回原籍参加生产的41名，嫁人随夫生

活的72人，另谋职业的32人，还有49人无家可归，

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则成立妇女教养院，将

她们集中学习、进行改造［5］18。1949年12月至1953

年，全省5个城市共收容遣送散兵游勇、难民、游

民7.9万余人，其中散兵游勇51154人，难民、失

业人员2万余人，乞丐、小偷、娼妓8418人［2］146。

（二）改造安置

对那些没有去处、也没有职业可安排的人员，

各地把他们安排进生产教养院进行劳动改造，使其

具备一定的谋生技能和手段，然后再安置就业。如

当时广西省人民政府对乞丐的处理办法是：1. 教育

改造后，有家的遣送回家。2. 无家可归而能够劳动

的，设法介绍适当工作，给予劳动机会。3. 无家可

归又不能劳动的，继续教育改造，收养起来，或按

实际情况组织从事轻微的生产劳动［13］。1951年柳

州市救济院改为生产教养院，除农、副业生产外，

办有火柴、织布、酿酒、酱料、石灰、腐竹等6个

小型工厂作为游民的劳动场所。1953年1月迁往九

头山，改称社会福利院。1951年7月23日，柳州

市成立妓女处理委员会，以市民政科为主，市妇联

派干部参加领导，市文教科抽调9名教员，在生产

教养院内开办妓女改造训练班，对收容的62名妓

女进行教育改造，治疗性病，安排就业。1950年9

月，梧州市苍梧救济院和安老所合并，设立梧州市

劳动教养所，专职收容、改造14岁以上、50岁以

下，有劳动能力且非残废的乞丐、扒手及无家可归

者。1951年3月，劳动教养所改名为市生产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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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953年，生产教养院收容改造位于抚河南词

筏的妓女21人，鸨公鸨婆10人。1956年6月，生

产教养院撤销，在原有基础上成立市农场和市保养

院。保养院附设临时收容所，负责自由流动人口遣

送工作；农场为改造安置游民的专门机构［11］2890。

经过三年左右的时间，经过遣送、改造和安

置，广西的游民数量大为减少，已于解放初期近

10万人锐减到几千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到了

1956年，全省游民共约3100人。并在1956年将其

中的2670人收容起来，分别集中到南宁、梧州、

柳州、桂林四市建立农场进行改造。其中南宁市的

游民改造农场设在武鸣县第七区白鹤塘（今属武鸣

区仙湖镇——作者注），收容游民1000人［14］。到了

1958年，游民基本绝迹。

三、广西解放初期改造游民的经验与启示

解放前，广西各市聚众赌博、吸食毒品、卖淫

嫖娼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盛行，游民人数

众多且带来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解放后，广西各

地人民政府雷厉风行、集中精力禁毒禁赌，取缔妓

院、禁止卖淫嫖娼，遣送改造安置游民，在很短的

时间内，使这些在旧社会延续几千年的丑恶现象基

本绝迹，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又一历史奇迹。

（一）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党和人民政府认真分析游民问题存在的原因，

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游民因为没有工作而流

离失所，就安排工作；游民喜欢游手好闲、好逸恶

劳，就进行思想教育，去掉其思想的“懒”根，然

后再安置就业。强制劳动和思想教育、改造与安置

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了游民及其问题。

广西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加上战乱频仍，自古

以来不怎么富裕发达，但在民国时期治理方面却曾

令人称道，被誉为全国的“模范省”，当时全国这

样的模范省只有两个，另一个是阎锡山治下的山

西。获得极高赞誉的“模范省”对待游民的办法仅

仅是收容遣送。当时，负责“善后救济”广西救济

分署在桂林、柳州、梧州、邕宁等县设难民收容所

或难民寄宿舍，以收容无家可归、无农无食的流浪

难民。同时，在梧州、贵县（今贵港市）等地设难

民转运站，在桂林、柳州设难民登记站，专门办理

遣送难民、侨民回籍事宜。并委托邕宁、凭祥、北

流等县政府办理登记及遣送事宜。计共设收容所8

间、转运站3间。据民国34年11月至36年11月统

计，广西遣送难民3.69万余人，占应遣送总人数

4.19万人的88.1％（其中遣送华侨1690人，占应遣

送华侨总人数5883人的28.7％）。遣送费1.40亿余

元（国币）［2］144。

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收容遣送”办法不能根治

游民这一社会顽疾，而且导致问题非常容易反弹。

而新生的人民政府采取的是标本兼治、最后使游民

回归社会的政策。1951 年，广西省人民政府在

《关于收容改造乞丐给各市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

改造乞丐的路线图：继续进行收容工作，以期达到

不饿死人，巩固社会秩序的目的，使逐步减少城市

乞丐，以致消灭，把寄生者予以改造转入社会生

产，流浪者各得其所［13］。人民政府采取的标本兼治

的方法很快使游民数量激剧下降，到1958年左右

游民基本绝迹。

（二）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

游民中许多是因生活所迫才沦落的，并非自甘

堕落。人民政府在思想上重视他们，人格上予以充

分尊重，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使他们感受到新社会

的温暖和体恤，从思想上消除了对抗情绪，慢慢接

受新政府的主张、号召和政策法令。

在收容所里，思想教育是重要内容。如何改造

游民的思想状况，使他们重新树立对家庭、社会和

国家的责任感，重新找到自己在新社会中的位置，

这是消除游民思想劣根性的终极目标。在收容所

内，阶级启发和诉苦教育是重点。如在收容改造乞

丐时，“指明蒋李白匪帮是直接造成乞丐的主要原

因，用诉苦方式启发阶级觉悟，说明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与国民党反动旧政府完全不

同，及目前抗美援朝等政治常识教育，克服其寄生

思想与不良恶习，鼓励自力更生，树立劳动思想与

安家立业思想。”［13］游民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逐渐发

生转变，他们的寄生思想也慢慢淡化，也认识到了

在新社会里，坐吃等穿不劳而食是不能存在的，终

究要被社会所淘汰。

思想教育是从认识上重塑游民的灵魂，劳动改

造则是从行为上养成游民的劳动观念和习惯，二

者双向发力彻底转变他们好逸恶劳的恶习和扭曲

的价值观。在劳动的过程中，人民政府着重培训

他们的劳动技能，使他们普遍掌握能够谋生的一技

之长，再安排与他们能力相匹配的职业，从根本上

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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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民族地区特殊情况，循序渐进

广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有些少数民

族如瑶族、苗族等居住的深山老林是带有神奇色彩

又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例如龙胜县是一个面积较

大、山多田少、交通阻塞、特产丰饶的多民族地

区，有侗族2554人，壮族20207人，瑶族15747人，

苗族11207人，黎族约400人，伶族（注：即仫佬

族，是广西十二个土著民族之一。明清时期被称为

伶、姆佬，中华民国时期又称母老。1956年，经过

民族识别，国务院正式定称为仫佬族）约200人，汉

族18985人，一共七个民族92292人，其中少数民

族占80%［15］。由于旧社会的反动统治，汉族与少数

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及各民族内部存在一定

的隔阂和矛盾，造成了民族地区复杂性这一特点。

在处理游民及其问题的过程中，广西并没有完

全照搬其他地区的做法，而是因地制宜，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既坚持了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普遍作法，

也从广西民族地区的特殊区情出发，做到了共性和

个性的结合。如广西民政厅在对各市各县人民政府

关于游民改造的文件中曾指示：对于“少数民族地

区，即使军事已完全结束，其改造工作应有步骤的

进行，不可操之过急”［16］。在方法步骤上采取慎重

缓进的方针，耐心等待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和

改变，不搞强迫命令和“一刀切”。

短短三年左右的时间，广西像全国各地一样，

游民及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旧社会留下来的“污

泥浊水”得到清理和涤荡，社会风气也随之焕然一

新。正如毛泽东同志1949年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上所预言那样：“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

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

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

的创伤，建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

和国。”［17］

注释：

①本文中的“改造”是指对有关游民的调查、

收容、审查、教育、改造和安置等过程的综合，而

并非单指“改造”这个单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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